
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等法律法规以及《晶科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

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晶科能源



综上，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，同意公司本次

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2 年 10 月 17 日，并同意以 8.81 元/股的授予价格

向 1,611 名激励对象授予 3,214.9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裘益政、王文静、施俊琦 

2022 年 10 月 17 日 


